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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图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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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近期建设项目表
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

1

基础设施

和公共服

务设施

道路硬化
对1、5、6、8组道路进行硬化和部分

生产路砂石化处理
1.2公里 2026-2030年

2 道路修缮 对3、4组破损路面进行修缮 424米 2026-2030年

3 亮化工程
沿村庄居民点之间道路单侧增补路

灯
280盏 2026-2030年

4 新建公厕 规划在村委会旁新建公厕一处 100㎡ 2026-2030年

5 互助幸福院
原雒家务村村委会改造为互助幸福

院
908.16㎡ 2026-2030年

6
人居环境

建设
分户新建宅院

根据村民分户需求，南吴头组团（753

0平约37户）、料地组团（6970平约

34户）和雒家务组团（15900平约79

户）

2.85公顷 2026-2030年

7

产业发展

苹果采摘园

将定品种、定产地和定标准相结合，

以“有序、安全、有效”为方向，做

优苹果种植。

11.33公顷 2026-2030年

8 建材加工厂 进行建材加工整合，与企业签订合作 0.11公顷 2026-2030年

9 粉条加工区
依托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，做大做强

粮食精深加工、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
0.21公顷 2026-203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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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

优势产业。深挖农产品加工产业链，

涉及分拣、包装、运送等，积极挖潜

各类加工产业价值链。

10 麻花手工作坊 —— 2026-2030年

11 大地农田景观

生态+农业+乡村文化研学+科普多元

融合，建设大地农田景观、文化元素

、乡村文化研学、种植科普体验等项

目。

—— 2026-203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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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管制规则

1.农用地管控

（1）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83.52公顷，主要分布在村庄居民点四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

改变用途。

（2）本村内共有耕地299.89公顷，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；确需占用的，应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

（3）未经批准，不得在园地、林地等其它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，不得进行毁林开垦、采石、挖沙、采矿

、取土等活动。

2.生态用地管控

（1）村庄内无生态保护红线。

（2）保护村内生态林、水域、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，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、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，

做到慎砍树、禁挖山、不填湖。

（3）严格控制生态用地被各类开发活动占用、破坏。禁止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除农村一、二、三产业融合以外

的工业项目；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、优化结构为主，严格控制增量，增量利用应发挥生态服务功能为导向。



7

3、建设空间管控

本村规划村庄用地规模为60.64公顷。

（1）农村住宅

①本村内划定宅基地40.85公顷，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200平方米以内，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，且

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、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。

②村民建房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，建筑高度不大于10米，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。

（2）产业发展

①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50%以下，建筑高度不超过20米，容积率不超过2.0，绿地率大于10%。

②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由村委会提出，并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审议和公示通过，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

机关批准。

（3）配套设施

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、卫生室、养老和

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。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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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

（1）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。

（2）村委会及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，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。

5.村庄风貌管控

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严格退后不得小于3米，保持建筑界面整齐。建筑高度、风格及色彩等应协调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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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村规民约

为加强新农村建设，实行村民自治，推动男女平等，倡导乡风文明，促进料地村和谐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制定料地村《村规民约》。

第一条 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，破除陈规陋习，倡导勤俭节约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结合本村实际，制定本村规民约。

第二条 全体村民应自觉遵守本公约，共同维护村风民风，共建和谐美好家园。

第三条 反对铺张浪费，婚丧嫁娶、升学乔迁等事宜倡导简办新办，禁止攀比炫富、大操大办。节日庆典不燃

放超标烟花爆竹，减少空气污染和安全隐患。

第四条 禁止封建迷信，红白事中不搞封建迷信活动，不传播伪科学。提倡文明祭祀，鼓励以鲜花、植树代替

焚烧纸钱、燃香点烛。

第五条 倡导文明习惯，邻里互助，尊老爱幼，不参与赌博、吸毒等违法活动。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、不乱扔

垃圾，维护村容整洁。

第六条 树立良好家风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反对高价彩礼、买卖婚姻。子女应履行赡养义务，关爱留守老人、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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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。

第七条 环境整治，红白事结束后需及时清理场地，不得随意倾倒垃圾。畜禽养殖需规范管理，避免污染公共

环境。

第八条 倡导文明新风，摒弃陈规陋习。提倡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；提倡厚养薄葬，喜事新办，丧事简办，

反对大操大办。实行红白喜事报备制度。按照村制定的《红白喜事章程》标准执行。

第九条 其他事宜，升学、乔迁等喜事提倡家庭小聚，不办集体宴请。村民需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红白事

计划，接受监督指导。

第十条 成立村“红白理事会”及“道德评议会”，负责宣传、监督本公约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对遵守公约的村民，优先推荐参评“文明家庭”“好媳妇好婆婆”等荣誉，并给予适当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对违反公约者，由村委会批评教育，责令整改；情节严重者取消村级福利待遇。

第十三条 本公约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，由村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公约可根据实际情况修订，修订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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